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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」10

2 年第1 次會議之「混凝土鑽心取樣抽驗標準作業程序及

注意事項」討論議題宣導事宜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工程會）102年4月

1日工程管字第102001129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議題一「混凝土鑽心取樣抽驗標準作業程序

及注意事項」，因討論事項涉及施工查核現場材料抽驗部

分，為宣導工程會政令及配合辦理施工查核材料抽驗事宜

，以利查核之進行，茲將工程會業務單位（工程管理處）

說明事項摘要重點如下:

(一)混凝土鑽心取樣過程看似簡單，若未能留意各項細節，

易不符國家標準CNS1238A3051 要求，試體之代表性易

生爭議，衍生試驗報告是否公正、客觀等問題。

(二)行動專案執行當初，即考量3 個月內需完成44 件工程

之取樣作業，為確保各分組執行標準一致，特別依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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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採購契約範本」、「CNS 1238 A3051 混凝土鑽心試體

及鋸切長條試體取樣法」、「CNS 1232 A3045 混凝土

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檢驗法」、「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」

等相關規定，訂定行動專案作業程序及行動專案注意事

項。

(三)各機關爾後辦理「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」，可

參酌該紀錄行政程序面及工程技術面等執行細節，避免

爭議。

(四)經工程會查101年度全國各機關計查核3,673件工程，僅

153件工程有辦理現場材料抽驗，抽驗比例僅4.17%（中

央查核小組抽驗比例為4.6%），抽驗頻率明顯不足，自

102年度起要求全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加強工程隱蔽

部分及材料之抽驗，且至少抽驗查核件數之30%至50%，

並以混凝土材料為優先之抽驗重點。

三、有關施工查核現場材料抽驗部分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（

以下簡稱查核小組）將依工程會指示提高材料抽驗比例，

並將以混凝土材料為優先，惠請 貴機關配合辦理。

四、另請轉知所屬，於查核小組通知 貴屬工程將辦理查核及

鑽心取樣試驗時，應預為確實檢視工程契約及相關規範規

定，並依據CNS相關規定辦理取樣、試體裁切、試驗等程序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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